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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解读

残疾人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

难和长期照护困难，国务院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以下统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这是保障残疾

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普通人，许多残疾人不仅劳动创收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存

在额外的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在收入少、支出多的情况下，

残疾人家庭普遍面临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我市目前全面实

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请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按程序申领补贴，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一、残疾人两项补贴
发放对象、标准

（一）补贴对象
1.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1）

具有洛阳市户籍；（2）持有第二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3）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中的残疾人。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
生活支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将补贴对象
扩大到低收入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
人。低收入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的
认定标准由县级以上政府参照相关规定、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1）具
有洛阳市户籍；（2）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3）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
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
长期照护支出。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
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
续6个月以上时间。

（二）补贴标准
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不低于 60

元/人/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残
疾人生活保障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统筹确
定和适时调整。

（三）补贴形式
残疾人两项补贴采取社会化形式通过

代发金融机构按月发放。
（四）政策衔接
1.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既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
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

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
一类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

3.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
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
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4.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
困人员供养保障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
残疾人两项补贴。

5.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

二、申领程序和管理办法

（一）自愿申请
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社会救助服务窗口申请。残疾人
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所在村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
可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残疾人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1.要
如实填写洛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
请表和洛阳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
表（一式三份，以下简称申请表）。2.提供
本人近期免冠彩色2寸照片三张、身份证
或户口簿、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其他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的有效证明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
件。3.由代理人代为办理的，须提交代理
人的身份证。

（二）逐级审核
1.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要求，通过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受
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

2.县级残联复核。（1）县级残联收到
初审材料后进行复核，确保各项信息准确

无误。（2）对复核合格的材料，主要负责人
要在申请表上签署复核意见，并将申请材
料转送县级民政部门。（3）对复核不合格
的材料，书面通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并告知原因，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以
书面形式说明原因告知申请人。

3.县级民政部门审定。（1）县级民政
部门要在收到复核申报材料后通过低保
信息系统进行审定。（2）对审定不合格的
材料，要退回材料。（3）对材料审定合格拟
发放补贴的，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或
经常居住地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4）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主要负责人要在申
请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并由县级民政部门
会同同级残联制订补贴资金使用方案，报
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5）对公示
有异议的，组织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重
新调查。

（三）公开公示
1.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残联组织

要按照权力清单制度要求，向社会公开残
疾人两项补贴申领须知、制式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图等。2.享受两项补贴对象的
信息在其居住地长期公示，动态调整，接
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主要包括补贴对
象姓名、补贴类型、补贴金额等。3.公示
内容要保护残疾人隐私，不得公示与残疾
人补贴审核无关的信息。4.残疾人两项
补贴发放情况同时要通过县级政府或民
政、残联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

（四)补贴发放
1.对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

申请当月起计发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采
取社会化形式按月发放到其银行账户。
2.县级民政部门要会同同级残联将下月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使用方案送同级财
政部门审核。3.县级财政部门自收到残
疾人两项补贴资金使用方案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代发金融机
构。4.代发金融机构将当月补贴资金转
入补贴对象账户，并注明“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五）定期复核
采取残疾人主动申报和县级民政部

门、残联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残
疾人两项补贴定期复核和随机抽查制度，
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应补尽补、应退则退
动态管理，防止重、漏、错现象发生。定期
复核和随机抽查内容包括申请人资格条
件是否发生变化、补贴是否及时足额发放
到位等。有下列情况的，停止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

1.残疾人死亡；
2.残疾人户籍迁出本市；
3.申请材料弄虚作假；
4.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
被认定不符合领取条件的申请人，或

被停发残疾人两项补贴的领取人，可在收
到书面通知后15日内向县级民政部门提
出复核申请。县级民政部门要自受理复
核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复核意
见送达申请人。对经复核符合领取条件
的申请人，要按规定发放补贴，对停发的
补贴予以补发。 （杜永齐 张效纲）

孤儿保障工作政策解读

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孤儿是社

会上最困难、最弱小的特殊群体，他们最需要得到呵护和关爱。建

立健全孤儿保障体系，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

与权，实现“生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壮有所

用”，是精准扶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十分关心我市孤儿的健康成长，孤儿福利

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孤儿成长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重

要意义，切实履行工作职责，抓好任务落实，进一步形成孤儿保障“有进

有出、应保尽保”的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全市孤儿的合法权益。

一、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2011年，我市出台了《洛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洛政办〔2011〕111号），明确了孤儿成长
中的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等政
策，形成了孤儿保障工作机制。

2017 年，我市印发了《洛阳市民政
局、洛阳市财政局关于提高我市孤儿基本
生活费标准的通知》（洛民通〔2017〕33
号）的提标文件，要求孤儿基本生活费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保障标准。
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孤儿基本生活最低
养育标准由每人每月1000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1100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
低养育标准由每人每月 600 元提高到每
人每月 700 元。全市孤儿生活保障资金
全部通过社会化“一卡通”形式直接发放
到监护人或孤儿本人手中。

二、孤儿认定及程序

（一）孤儿认定条件和形式
我市孤儿的认定条件是：具有洛阳市

城乡常住户口，丧失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
的未成年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未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或父母双方一方
死亡查找不到另一方的未满18周岁的未
成年人。孤儿身份认定采取通过儿童福
利证登记确认的形式。

（二）孤儿认定程序
社会散居孤儿申请身份认定需履行

申请、审核、审批及发证（换证）程序：
1.申请。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身份认定申请并填写申请表一式两份，并
同时提供相关人身份证明和父母死亡（失
踪）材料等证明。

2.审核。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
府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和社会
散居孤儿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并提出初步
意见。对符合认定条件的，街道办事处或
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明确签署“情况
属实”意见及签名，加盖公章后，将两份粘
贴有证明材料的申请表连同证明材料原
件一并上报县级民政部门。

3.审批。县级民政部门要严格审查
申请表及证明材料，对其中有异议的申请
材料要通过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
问等方式认真进行复核。对申请材料不
符合要求或材料不齐全者，要求申请人补
齐相关材料后重新进行申请。为保护孤
儿隐私，不得以公示方式核实了解情况。
对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在 10 个工作
日内批准认定。审批时县级民政部门对
申请表进行统一编号，自存 1 份，退还街
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存档1份。

4.发证（换证）。县级民政部门对批准
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
证。领取儿童福利证的人员纳入孤儿生活
保障范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待遇。

三、三级巡访制度

市级每年巡访抽查孤儿人数不少于

30%。县（市）区级必须每年对辖区内每
个孤儿巡访一遍，要做好孤儿巡访记录，
并给孤儿拍摄成长照片，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乡镇（办事处）级必须每年两次巡访
到辖区内每名孤儿，要做好孤儿巡访记
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及时上报县

（市）区民政局。
在巡访中，各县（市）区对社会散居

孤儿临时出现的监护人缺失等问题，要及
时发现、及时调整或明确临时监护人，确
保孤儿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对集中供养
的孤儿相关福利机构要做到保障其基本
生活、就医、就学等方面不出问题。

四、动态管理

孤儿保障实行动态管理，由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对儿童福利证领
取人员重新审核一次，并上报县级民政部
门审批备案。对新增认定合格人员发放
儿童福利证，对孤儿年满18周岁、致孤原
因消除、弄虚作假经审查核实三类情况人
员收回儿童福利证，形成孤儿保障“有进
有出、应保尽保”的管理机制。

孤儿监护人发生变化的，新的监护人
应书面告知县级民政部门，及时办理监护
权变更手续。

五、孤儿基本生活费的监管

（一）为了做好孤儿保障金的监管
工作，全面落实孤儿监护人或孤儿本人
生活日记账制度，要求孤儿监护人记录

孤儿保障金使用情况，不会记账的监护
人可以通过民政所所长、村儿童福利主
任或亲属帮助记录，10 岁以上的孤儿可
以自己记账，并在每笔大项开支上亲笔
签名同意。提高孤儿监护人对孤儿的
养育责任心，增强孤儿对自己合法权益
的保护意识。

（二）保障对象采取伪造或以权谋私
等手段，骗取享受孤儿待遇的，依法追回
所冒领孤儿保障费用；对公众或媒体虚
报、隐瞒领取保障金真实情况造成恶劣
影响的，对其严肃批评教育。以上行为
造成恶劣后果或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责任。

（三）通过集中授课或家访等形式对
孤儿和孤儿监护人开展普遍培训，通过宣
传国家、省、市有关孤儿保障政策，指导孤
儿监护人科学使用孤儿保障金、提高孤儿
监护人照顾养育孤儿生活水平等多方面
的内容培训，使孤儿和孤儿监护人了解党
和政府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明白政府对孤
儿保障金的使用要进行监督等一系列道
理，引导孤儿监护人履职尽责。

孤儿是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
体，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是社会福
利事业和社会救助工作的重点对象。
全市各乡镇、各社区和县（市）有关部门
要充分认识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重要
意义，按照有利于孤儿成长的要求，不
断健全孤儿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孤儿保
障措施，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与其他少年儿童一样在祖国的蓝
天下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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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我市正加快建设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编织兜住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努力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存权利和人

格尊严，促进社会公正，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

市人民。

回应疾苦声，枝叶总关

情。社会救助是重大民生，民

政兜底利于精准扶贫。全市

民政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将精准扶贫与社会保障

相结合，全力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助攻，把保障和改善困难群

众生活作为基本职责，突出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

问题，使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求助有门”，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和谐。

孤儿保障工作和残疾人

补贴政策已在我市全面实施，

为使这些惠民政策深入城乡

家庭，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孤

儿和残疾人，市民政局在权威

媒体详细解读这些政策，并公

布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咨询

办理电话，全力为全市孤儿和

残疾人撑起民政的保护伞。

民政兜底扶贫民政兜底扶贫 保障孤儿和残疾人生活保障孤儿和残疾人生活
——解读我市全面实施的孤儿保障和残疾人补贴政策

孤儿保障和残疾人补贴

便民咨询电话

洛阳市民政局 0379-63917087

偃师市民政局 0379-67727100

孟津县民政局 0379-67919730

新安县民政局 0379-67288517

宜阳县民政局 0379-68821007

洛宁县民政局 0379-66239292

伊川县民政局 0379-69360871

嵩 县民政局 0379-66331529

栾川县民政局 0379-66820639

汝阳县民政局 0379-68233096

涧西区民政局 0379-63602855

西工区民政局 0379-63892583

老城区民政局 0379-62518619

瀍河区民政局 0379-63988311

洛龙区民政局 0379-65156810

吉利区民政局 0379-66981802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0379-64321836

龙门园区社会事务局 0379-65983073

伊滨区社会事务局 0379-69660989


